二级单位科研目标考核办法（讨论稿）

一、考核内容
二级单位科研目标管理考核内容包括各院（部）当年获得市厅级及市厅级以上的科研立项和科研成果奖、发表的学术论文、获得的发明或实用新型专利、立项建设的各级创新服务平台和技术服务平台、（可否加上大师工作室）、入校经费等。

二、考核标准

（一）二级单位科研基本目标确定方法

科研外事处每年根据各院（部）专业实力、专业发展水平、年度投入情况、在编人员数量及职称结构、硕士博士研究生及高层次人才人数，通过综合考量的方式确定各院（部）年度科研管理基本目标及超基本目标的积分办法。

科研外事处每年根据学校全年各项考核指标的总数和各院（部）综合评定情况对各院（部）进行科研考核任务分配，确定科研管理基本目标表（附件1、2），并将基本目标表交至院办。
（二）二级单位科研管理目标考核计分办法

A类部门：总分10分，其中目标管理8分，科研管理2分。

1.A类部门包括护理学院、医学院、医学技术学院、食品与药品学院、机电工程学院、汽车与轨道交通学院、信息与城建学院、文化与旅游学院、会计学院、商学院、戏曲艺术学院，文物保护考古学院。
2.完成年度科研管理基本目标，计基础分6分。

3.超过年度科研管理基本目标部分，累计加分，满分8分。

4.加分累计办法：
（1）国家级项目立项超出1项加2分；省级科研项目立项完成1项加1分；市厅级科研立项超出1项加0.1分（满分0.3分）。

（2）省级及以上科研成果奖完成1项加2分；市厅级科科研成果奖超出1项加0.2分（满分0.6分）。

（3）发表SCI三区以上学术论文超出1项加1分；发表SCI四区及EI学术论文超出1项加0.5分（满分1分）；中文核心期刊学术论文超出1项加0.1分（满分0.5分）。

（4）立项建设校级工程研究（技术）中心、重点实验室、协同创新中心、技能大师工作室超出1项加0.3分；立项建设市级工程研究（技术）中心、重点实验室、协同创新中心、技能大师工作室超出1项加1分；立项建设省级工程研究（技术）中心、重点实验室、协同创新中心、技能大师工作室超出1项加2分。
（5）发明专利超出1项加0.5分（满分1分）；实用新型专利超出1项加0.1分（满分0.3分）；。

（6）入校经费每超出1千元0.05分。

5.达不到年度科研管理基本目标，按以下标准扣分：

（1）省级科研立项少1项扣0.5分，市厅级及以上科研立项少1项扣0.05分。

（2）省级及以上科研成果奖少1项扣0.5分，市厅级及以上科研成果奖少1项扣0.1分。

（3）立项建设校级工程研究（技术）中心、重点实验室、协同创新中心、技能大师工作室少1项扣0.1分，立项建设市级工程研究（技术）中心、重点实验室、协同创新中心、技能大师工作室少1项扣0.5分。立项建设省级工程研究（技术）中心、重点实验室、协同创新中心、技能大师工作室少1项扣1分。
（4）入校经费每少1千元扣0.03分

6.科研管理工作考核2分：各院（部）积极进行科研管理，圆满完成各项活动和任务计2分。（建议增加二级学院科研管理奖励项，如组织科研讲座、论坛，承办科研会议等）不能按照要求完成任务、参与科研学术等活动者，每次扣0.2分。

B类部门：总分30分，其中目标管理24分，科研管理6分。

1.B类部门包括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、公共基础教学部、体育教学部。

2.完成年度科研管理基本目标，计基础分18分。

3.超过年度科研管理基本目标部分，累计加分，满分24分。

4.加分累计办法：
（1）国家级项目立项超出1项加6分；省级科研项目立项完成1项加3分；市厅级科研立项超出1项加0.3分（满分0.9分）。

（2）省级及以上科研成果奖完成1项加6分；市厅级科科研成果奖超出1项加0.6分（满分1.8分）。

（3）发表SCI三区以上学术论文超出1项加3分；发表SCI四区及EI学术论文超出1项加1.5分（满分3分）；中文核心期刊学术论文超出1项加0.3分（满分1.5分）。

（4）立项建设校级工程研究（技术）中心、重点实验室、协同创新中心、技能大师工作室超出1项加0.9分；立项建设市级工程研究（技术）中心、重点实验室、协同创新中心、技能大师工作室超出1项加3分；立项建设省级工程研究（技术）中心、重点实验室、协同创新中心、技能大师工作室超出1项加6分。
（5）发明专利超出1项加1.5分（满分3分）；实用新型专利超出1项加0.3分（满分0.9分）；。

（6）入校经费每超出1千元0.15分。

5.达不到年度科研管理基本目标，按以下标准扣分：

（1）省级科研立项少1项扣1.5分，市厅级及以上科研立项少1项扣0.15分。

（2）省级及以上科研成果奖少1项扣1.5分，市厅级及以上科研成果奖少1项扣0.3分。

（3）立项建设校级工程研究（技术）中心、重点实验室、协同创新中心、技能大师工作室少1项扣0.3分，立项建设市级工程研究（技术）中心、重点实验室、协同创新中心、技能大师工作室少1项扣1.5分。立项建设省级工程研究（技术）中心、重点实验室、协同创新中心、技能大师工作室少1项扣3分。
（4）入校经费每少1千元扣0.09分

6.科研管理工作考核6分：各院（部）积极进行科研管理，圆满完成各项活动和任务计6分。不能按照要求完成任务、参与科研学术等活动者，每次扣0.6分。

